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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（一）强化理论武装，保障法治教育顺利开展。本人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依法全面履行教育职责，持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法治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我高度重视法治理论学习，通过参加党组会、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“自治区法治讲堂·逢九必讲”主题培训、线上学习平台等多种方式加强法治理论提升，带头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法治观念深入人心。自觉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对法治建设亲自部署、亲自协调、亲自督办。
（二）完善法治制度，规范教育行政行为。在制度建设方面，注重完善法治制度，确保教育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。完善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，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保障。同时，加强了对学校法治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的合法合规。
（三）贯彻落实“一规划两纲要”，确保法治建设规范化。将法治建设“一规划两纲要”作为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，纳入全年工作要点，督促班子成员认真履行各自分管领域的法治建设工作，制定分解方案。坚决落实党组领导的校长负责制，紧贴“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”三位一体的建设实践，不断强化事前公开、规范事中公开、严格事后公开。
（四）加强法治教育，提升师生法治意识。为增强师生的法治知识，创新方式方法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发挥校园主阵地作用，落实法治课进校园、进教材、进课堂。开展民法典、宪法等学习宣传活动700余场次。结合“八五”普法工作，开展预防性侵害、心理健康、反诈骗等专题活动达350余次，受教育师生3万余人。
（五）加强法治队伍建设，提升法治工作水平。在法治队伍建设方面，注重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。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培训10人次，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。同时，聘请公检法司业务骨干担任法治副校长，定期开展普法进校园。目前聘请法治副校长54名。扎实化解矛盾纠纷，严格执行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，多元合力化解矛盾纠纷。共办结网上信访7件；12345热线即办、乌苏网格化精准服务智慧平台反映40余件。
二、亮点工作
（一）落实校园法律顾问制度，维护师生合法权益。为更好地维护师生合法权益，我们与多家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，为全市所有学校聘请了专业的法律顾问共35人。制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、法律顾问考核细则，明确了法律顾问的职责，建立法律顾问工作台账。在这一年中，教科局法律顾问审查合同共计20份。在合同审查方面，严格把关，对本单位签订的各类合同进行了全面、细致地审查，确保合同条款的合法性、明确性和可操作性，有效维护了师生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了教科系统的和谐稳定。
（二）扎实开展法治教育，增强师生法治意识。严格执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清单，认真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要求：一是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组会、理论学习中心组重要学习内容，参加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，机关干部集中学习40余次。二是通过周二学习、寒暑假前一周集中学习等形式，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全市3000余名教职工全覆盖学习宪法、党内法规。三是全面落实《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》，开足开齐法治课程，同时，在宪法宣传日，宣传周活动期间，组织开展主题班会3000余次、国旗下宣讲230场次，制作标语共39条、宣传板54块、张贴宣传画150张、出黑板报1950期、发布新闻稿件38篇、模拟法庭5场次。平时也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，邀请法治副校长、公安民警入校开展法治讲座350余场次，受益师生3万余人。
三、问题短板和下一步打算
在2025年虽然我局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，主要表现在：
（一）法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。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理论学习的连续性、系统性、全面性还不够，把学习落实到实践中还不够充分。行政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。
（二）法治教育开展形式比较单一。主要表现为依靠班会、开学第一课和学校组织的活动开展。虽然按计划推进法治教育课程，开展相关活动，但青少年法治教育针对性、实效性还有所欠缺，学生法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增强。
（三）教育行政执法力量相对薄弱。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教育行政执法任务日益繁重，但目前我局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有待提高，影响了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。
为了进一步开展好教育系统今后的法治建设工作，补齐短板，我们将下一步打算：
（一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。聘请普法宣讲团到学校举办专题讲座，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、教育法等法律知识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提高普法教育质量和效果。
（二）专项活动与法治课程相结合。发挥课堂法治教育主渠道作用，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生理、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制定授课内容，坚持品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、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并行，不断完善学校法治课程制度体系，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
（三）切实加强法治宣传氛围营造。在各校园设置永久性法治宣传标识，增强法律元素，努力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。抓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有针对性、经常性、多渠道全方面加强师生普法宣传教育。
（四）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结合。在利用黑板报、橱窗、广播、法治宣传栏等传统普法手段基础上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技术平台，积极开创新载体、新途径，使青少年普法教育适应时代发展需要。
（五）加强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。加大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，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，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。建立健全执法人员考核评价机制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确保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。

